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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民法中善意取得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并不是现代法律的创设，而是对罗马法和日耳曼法吸收

融合并不断完善的结果。善意取得制度的内容规定虽然应趋于完善，但学界对于其理论依据却众说纷纭，

其实溯及源头，其内在依据载于过错责任。在过错责任的原则下，善意取得制度均衡了各方行为人的利

益，既维护了财产静的安全，也维护了财产动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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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ystem of bona fide acquisition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civil law. It is not the creation of 
modern law, but the result of the absorption, integration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Roman 
law and Germanic law. Although the content of the bona fide acquisition system should be im-
proved, the academic circles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on its theoretical basis. In fact, the internal 
basis of tracing back to the source is contained in fault liability. Under the principle of fault liab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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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 the system of bona fide acquisition balances the interests of all actors, which not only maintains 
the safety of property but also maintains the stability of property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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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善意取得制度是一项物权的取得方式，其起源于日耳曼法中“以手护手”的原则，并融合和了罗马

法上的时效取得关于善意要件、所有权取得的法律效果的规定。我国对善意取得制度的探求始于《民通

意见》1，随后，在《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 2 中以明确的条文形式将善意取得制度确定落实。但是，我

国在引进善意取得制度时，对于善意取得制度的内在依据存在不少争议，毕竟善意取得制度是对所有权

神圣原则的突破。因此，本文通过善意取得制度的起源开始，探究其内在依据。 

2. 善意取得制度概述 

善意取得制度是指无权处分人将财产处分给他人，善意受让人依法取得该财产的所有权或其他物权

的制度，是物权取得的特别规则之一，又被称为即时取得。其对物权转移的监督和保护起者至关重要的

作用。在古罗马时代便有善意取得制度的雏形，后被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所继承，并不断完善。发

展至今，善意取得制度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且已经成为民法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2.1. 善意取得制度的起源和理论基础 

罗马法上奉行的原则是“后手不得优于前手”，即“任何人不得将大于自己的所有的权利让与第三

人”[1]，也就是说无权处分人他人之物处分给他人后，无论受让人是否善意，所有权人都可以请求受让

人返还所有物，这样的规则使得第三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随着经济的发展，交易关系变得复杂，为了

平衡各方利益，罗马法规定了时效取得制度，即善意的受让人能够在一年的时效期间届满之后，取得物

的所有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抛开经济、政治去谈法律是毫无意义的。因此，罗马法这样的规定

离不开当时古罗马的社会环境。那个时候的古罗马商品经济并未兴旺，交易模式简单，且人口流动性小，

权力状况容易为其他人所知。因此，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罗马法愈加重视维护所有人的权益，也为了

防止权利长时间处于不确定的形态。 

Open Access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 89 条指出：“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

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2第一百零六条 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

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 
(一) 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 
(二) 以合理的价格转让； 
(三) 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 
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 
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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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法中有一个“以手护手”的准则，该原则从商事惯例中发展而来，即所有权人将其所有物交

由他人占有，那所有权人只能向该占有人要求返还。该准则认可受让人能够获得所有权，然而关于受让

人是善意还是恶意并没有加以分别[2]。这种制度的设计与日耳曼社会的生产模式密切相干。日耳曼人原

为游牧民族，有很强的流动性，物权制度尚不成熟，所有权观念也未形成，故此产生一种特殊的物权规

则，也就是把物的归属与利益关系由占有法调整，强调占有的效力[3]。但是这样的制度极易造成受让人

与转让人恶意串通以损害所有人的利益。 
现在善意取得制度是对罗马法和日耳曼法的融合并不断完善的结果。既继承了罗马法上时效取得关

于善意要件、所有权取得的法律效果的规定，也继承了日耳曼法以手护手的限制追及效力的规定[4]。 
善意取得制度运用至今，制度规则已经较为完备，但是现代的社会环境相较以前已经有了极大的变

化，对于善意取得的理论基础，学界学者存在不同观点，百花齐放。纷繁学说大致可以归为四类：取得

时效说、法律特别规定说、占有效力说以及权利外观说[5]。 

2.2. 我国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 

在现代商经济下，善意取得制度发挥了很大的制度价值和功能。对物权次序的构成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物权秩序是永不后退的前行，除非通过取得时效或者善意取得令其重新出发[6]。同时善意取得

制度沟通了物权和债权，均衡着静态的物权保护和动态的交易安全之间的利益，在市场交易日益活跃的

当下，善意取得制度的应用能够更好的保护交易次序，促进经济的进步。 
我国对善意取得制度的探求始于《民通意见》，对善意第三人的财产进行维护。最后，善意取得制

度在《物权法》中以明确的条文形式确定落实。发展至今，我国的善意取得制度若得以适用需要满足以

下几点：其一，财产让与人是无权处分人，并且让第三人有理由相信其是有权处分；其二，受让人是善

意的，其不知也不该知出让人是没有权利处分的人；其三，善意第三人和无权处分人之间存在交易行为

且为有有偿；其四，已经完成无权变动的公示。 

3. 过错责任原则 

法律是一种行为准则，其目的是使人各自注意控制自己的行为，而使得各方利益达到相对平衡。法

律之所以有威慑力，是因为如果应该控制而且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行为却未适当控制而给他人造成损害的，

法律就会对其予以制裁。这便是过错责任原则。过错责任是法律归责原则无法摆脱的基础和无法改变的

自然法则。过错责任的承担责任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是存在过错，其最后的界限是无过错不承担责任。这

个道理就像是，能够让蜡烛燃烧的，不是光，而是氧气[7]。 
过错责任的基础是过错，过错是过错责任原则的本质所在。假如行为人可以留意，也有注意义务却

没有注意，以致损害他人利益的，便有过错。如今的法律通常是“责任自负”，就是要求每个热都要注

意管好本身，19 世纪德国法学大家耶林指出：“使人负侵害赔偿责任的，不是由于有损害，而是因为有

过错。” 

过错责任原则产生于古罗马，立足于理性哲学，强调过错是人的意志的选择，行为人当然要对本人

的选择承担相应的责任[8]。过错责任这一准则同时也保护社会道德。道德要求我们诚实守信，惩恶扬善

除恶，这也是法律提倡的。因本身的差错而侵害别人的利益就要担负责任，辜负了他人的信任，违背了

自己的承诺就要受到惩罚。 
这正是过错责任原则在施展作用。因此，过错责任原则是法律生来就具有的解决矛盾的方式，法律

经过过错责任这一准则来确定责任，让行为人为本人的差错承担相应的结果，劝诫人们假如采取了一种

与法律不相容的行为，不仅会损害他人，还会使自己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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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过错责任原则梳理善意取得制度 

4.1. 以过错责任原则梳理善意取得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善意取得制度源于罗马法和日耳曼法的融合，而非现代之创设，但是罗马法中的时效取得制度和日

耳曼法中的“以手护手”的准则都可以用过错责任来解释。前者中财产所有人基于本身的意思，将自己

的物交给没有权利处分的人占有，没有权利处分的人将物转让给善意的受让人。所有人是基于本身的意

思将物交由无权处分人，所有人应当承但责任，而受让人是善意的，其并不存在差错，便不会受到苛责；

日耳曼时期的人们过着游牧生活，一个人并不知道另一个人财产占有的情况，正是由于这样的历史背景，

日耳曼法中占有和所有没有区别[9]。因而，当无权处分人占有了别人的财产时，对外其便是财产的所有

者，受让人并无过错。而所有人对本人的财富不加以看管，由别人占有，便存在过错，就要承担失去财

产的风险。因此，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基础学界争执不停，上文列举了四种，虽都有其道理，但是

溯及源头，之所以法律会如此处理，都可以归因于过错责任，即有过错就有责任，是在惩罚过错方保护

无过错之人。 

4.2. 善意取得制度中各方当事人的过错 

在善意取得制度中存在三方主体，即所有权人、无权处分人以及后善意的受让人。对于所有权人，

其将本人的财产交由别人占有，若所有权人完全信任占有人，则存在选任不当的过错，若他预想到了占

有人可能会处分其财产明，却仍将财产交由占有人占有，则其当然存在过错。对于无权处分人，其将别

人的财产恣意处分，即辜负了所有权人的信任，也欺骗了善意的受让人，具有过错不言而喻。而对于善

意的受让人，其善意是指受让人不知也不应知转让人系无权处分的事实而行使了一定的法律行为，自然

不存在过错。因此善意取得制度才规定善意的受让人可以取得所有权。 

5. 结语 

近代民法确立了三大基本原则：所有权神圣原则、意思自治原则、过错责任原则。善意取得制度实

际上是所有权神圣原则的一个例外，但其之所以成为例外，其实是遵循了过错责任原则。用过错责任原

则来梳理善意取得制度，便发现善意取得制度在静态和动态交易秩序之间并没有做出选择而偏袒哪一方，

而是依据各自的过错担负起各自的责任，所有权人和无权处分人，因自己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善意

第三人因没有过错而受到法律的维护，兼顾了原权利人之静态的稳定以及市场交易中的动态安全平衡了

各方利益，各有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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